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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要點依據國民中小學教師授課節數訂定基準訂定之。 

二、本縣國民中學(以下簡稱各學校)專任教師及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每

週基本授課節數如附表。 

本要點所稱班級數指各學校編制內之普通班、體育班、藝術才能班、

實驗教育班、飛夢林學園班級及集中式特殊教育班，但不含補習學

校(以下簡稱補校)。 

三、各學校學生每週學習總節數，依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規定辦理。 

四、教師兼任補校主任每週授課節數六節，補校組長每週授課節數八節，

應以日間教學、行政工作及其他交辦業務為主，並兼夜間教學。 

五、教師兼任二項以上行政職務者（不含協助學校行政），其每週授課節

數，以所兼任行政職務授課節數擇一減少授課節數，不得重複減授。 

六、各學校編制內教師擔任專任輔導教師或兼任輔導教師之授課節數依

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七、全校教師（含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均達授課節數上限，其餘無法編

排授課節數，得以鐘點費方式補足。 

八、各學校導師、輔導教師及兼任行政職務教師，以聘任正式編制專任

教師擔任。 

九、協辦行政教師之員額數、工作內容及減授時數，由各學校課務編配

小組(以下簡稱課編小組)決議定之。 

各學校課編小組成員含兼行政教師及專任教師；其設置要點應提交

校務會議通過。 

十、教師跨科目授課節數，其具該科別教師證，且單一科目每週授課節

數超過正式課程二分之一者，則以該科目為每週基本授課節數計算

標準。 



附表：屏東縣國民中學教師每週授課節數表 

(一)教師每週授課節數表： 

每週授課節數 

專任教師 導師 授課課程 

十六節 十二節 國語文 

十八節 十四節 
本土語文、臺灣手語、英語文、數學、社會、自然科學、

藝術、綜合活動、科技、健康與體育 

 

(二)教師兼任行政職務及協辦行政工作每週授課節數表： 

班級數 
職別 

六班 

以下 

七至 

十二班 

十三至 

十八班 

十九至 

二十四班 

二十五至 

四十四班 

四十五 

班以上 

主  任 六節 五節 四節 二節 一節 一節 

組  長 八節 七節 六節 四節 三節 一節 

副組長 六十一班以上學校副組長節數為六節 

協辦行政 
減授課節數 

十四節 十四節 十四節 十六節 十六節 二十二節 

午餐秘書及
網管人員 

酌減二節，得於協辦行政減授總節數增加減授節數 

 


